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实习记者 刘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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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中国共产党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
务委员、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8 年至 2001 年任民建中央副主席、江
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江苏省委主委、民建南京市委主委。 2001 年至 2002 年任
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江苏省委主委、
民建南京市委主委。 2002 年至 2003 年 2 月任全国工商联主席、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2003 年 2 月至 2012 年 12 月任全国工商联主席。2012 年 12 月 10 日当选全国工
商联名誉主席。 2005 年 4 月，中华红丝带基金成立，黄孟复出任名誉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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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呼唤更健康的慈善环境
� � 日前，《公益时报》 记者采访
了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
主席、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中华
红丝带基金名誉理事长黄孟复。

黄孟复说，在中国，民营企
业做慈善很不容易，民营企业家
捐出的钱都是自己的，社会应该
给予更多的理解。 他呼吁政府要
加大改革力度：“把中国的慈善
环境治理好了，我们的民企将会
更大胆地投身慈善事业。 ”

《公益时报》：年初民政部和
全国工商联出台了《关于鼓励支
持民营企业积极投身公益慈善
事 业 的 意 见 》 （以 下 简 称 《意
见》），民营企业参与慈善再次成
为热议的话题。 《意见》出台有着
什么样的背景？

黄孟复：鼓励民营企业积极
投身公益事业的大背景是越来
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已经纷纷以
各种形式参与到公益慈善事业
中了。 但由于我国公益慈善事业
发展还处在成长期，与之相配套
的制度、 环境也在不断的调整、
成熟过程中，例如社会舆论等问
题，让一些企业家觉得做慈善很
辛苦很累。 因为做慈善受到关注
后，会引来各种非议，反而会使
某些企业家觉得安分守己什么
都不做是好的。

另外，支持企业参与慈善事
业的政策应该继续加以调整和
完善。 比如税收优惠的问题，个
别企业在大额捐赠之后，享受不
到应有的税收优惠。 还有我们慈
善机构的行政化、不透明，对捐
赠人意愿的不尊重，这些都会打
击大家参与公益事业的积极性。

所以说现在面临几大方面
的问题：一是舆论环境，有人看
到别人在做慈善就质疑资金来
源和慈善动机，这样会伤害企业
家的心，社会该营造一种鼓励大
家做善事的氛围。 二是政策，税
前扣除必须到某些指定的、经过
审核的机构才行，这些机构目前
又非常少，也有可能面对这样的
机构人们还不愿意相信它，不想
选择它，这就阻碍了民营企业的

参与。 三是公益机构本身数量不
足、透明度不够、捐款按政府行
政指令而不按捐赠人意愿使用，
这都是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得有政策的指引。 在一个成熟
的社会里，做慈善的企业，应该
得到承认和尊重。

《公益时报》：您对于企业社
会责任怎么看待？ 您认为民营企
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整个社会
包括公众在内应该持什么样的
态度？

黄孟复： 就企业本身来讲，
它的社会责任首先是把企业办
好，包括交税、合法经营、产品符
合标准、员工有保险有正常的工
资等等。 当然企业还得有利润，
利润一部分用来给员工提高待
遇、改善公司条件，另一部分拿
来扩大生产。 全国工商联号召有
代表性的、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在
它们利润分配的过程中，划出一
部分做公益，这在企业原有的社
会责任上又更进了一步。

公众对一家企业的认识，不
要先看它做没做慈善，要先看它
的经营状况，有些企业给员工发
工资都要东拼西凑，让这种企业
做慈善也不大现实。

社会对做慈善的企业家和
不做慈善的企业家都应该有一
定的分析和了解。 办一个企业是
非常不容易的，“发工资的”和
“拿工资的”是不一样的。 以前我
在厂里做厂长的时候，我们厂里
在发工资前的半个月就要准备
发工资的钱。 能把员工养活，解
决了这些人的就业问题，就已经
是很好了。

民营企业做慈善很不容易，
他们拿出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
个亿，这是他们自己的钱。 社会
上在这方面应该理解。 我以前听
人说， 中国的民营企业最小气，
不像美国的企业家捐多么多。 我
们去了解中国的民营企业，其实
他们很苦， 各种负担也很重，各
种不合理的税、费过多、过重，可
能把他们原本希望拿出来做慈
善的资金也占了。 因此要动员更

多的民企参与慈善，首先要改善
企业生存的环境。

《公益时报 》：今年的 《政府
工作报告》 多次出现 “改革”一
词， 您认为在公益慈善领域，改
革的力度也需要加大吗？

黄孟复：肯定需要。 想做善
事的人多得很。 我了解的许多企
业他们自己成立基金会，这样捐
款用到什么地方自己就会很清
楚。 但现在这种机构数量还是
少，首先审批就很慢，手续复杂，
很多人觉得麻烦就打退堂鼓了。
政府对公益慈善的支持要从理
念到机制到环境到政策做全方
位的改进才行。

有的老百姓不愿意把钱捐
到慈善机构里，愿意把钱直接送
到需要救助的人手里。 为什么？
就是因为慈善机构数量少。 如果
我们的慈善机构很多，每个社区
甚至每个街道都有这样的机构，
在老百姓身边，就容易让他们产
生信任。 参与慈善事业的人员和
慈善机构的数量也标志着社会
的文明进步程度。 应该多鼓励慈
善机构的建立。

不能害怕数量多了会出现
个别运营不规范的基金会，这或
许在所难免，但大多数慈善机构
还是一步步规范化的，那些不规
范的早晚会被淘汰。

《公益时报 》：在国内 ，很多
企业通过参与慈善获得某些方

面的利益，比如社会影响力或直
接的经济效益。 您怎么看这种现
象？

黄孟复：这是好事。 企业不
是为了利益去做慈善，但我觉得
社会上应该形成“做慈善对企业
是有利的”这样一种意识。 社会
给他的“利”，当然这个利不是通
过慈善而直接获利。 就像西方国
家的年轻人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学校非常看重你做没做过公益，
这是在申请有加分的。 这不是通
过做慈善获利么？ 当然是。 但这
有什么不好么？ 社会应该有这样
的引导，你做慈善，社会就会给
你利。

《公益时报》：您本人一直热
心公益事业，当年是您倡导成立
了中华红丝带专项基金，您是怎
么考虑的？ 当时我国民营企业参
与公益慈善事业的情况如何？

黄孟复：大概是在 2004 年两
会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
对民营企业有一个号召，希望民
营企业能参加到艾滋病的防治
工作当中。 当时艾滋病在社会上
不被理解，中国个别地方及亚太
地区艾滋病处在一个高流行趋
势，像河南省上蔡县因为非法采
供血，导致艾滋病蔓延趋势相当
严峻。 当时我是全国工商联的主
席，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觉得
应该把民营企业动员起来，而且
当时也有几十家企业率先倡议，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中华红丝带

基金。
民营企业很有参与公益慈

善的热情和积极性，但是往往没
有很畅通的渠道。 工商联一直把
引领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作
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 之前成
立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也是民
营企业家自发成立的。 我相信，
如果能有好的政策和组织上的
领导，他们的潜力还可以得到更
大的发挥。

《公益时报 》：据了解 ，中华
红丝带基金已经正式向民政部
提出申请转为基金会。 目前进展
情况如何？

黄孟复：之前国家防艾办以
及广大爱心企业提出希望红丝
带能由基金转型成基金会，便于
进一步扩大工作，我们思考了之
后也觉得有这样的可能和必要。
现在我们正在办理这个手续，相
信在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民政部等单位的重
视、支持下，很快能够实现这个
目标。

现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已经把中华红丝带基金作为在
中国开展工作的重点合作伙伴。
如果我们成立基金会后，作为独
立的法人，可以开展一些国际上
的交流、合作。 中华红丝带基金
目前属于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
下的一个专项基金，要自己独立
开展一些国际上的交往活动，还
有一定制约。2009 年 6 月 12 日，黄孟复接受中华红丝带家园孩子赠送的礼物

专访中华红丝带基金名誉理事长黄孟复


